
陇川县统计局2021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陇川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经费
项目名称

陇川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经费
立项依据

《全国人口普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76号），云南省统计局关于做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经费保障工作的通知（云统发）﹝2019﹞82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陇川县统计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2021继续做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处理及改错。通过人口普查摸清全县经济总量，核算出全县常住人口，以便未来五年以次为基数核算全县常住人口数。全面掌握全国人口的基本情况，为研究制定人口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提供依据，为社会公众提供人口统计信息服务。

五、项目实施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全国人口普查条例》规定，由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组成的人口普查机构，负责人口普查的组织实施工作。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所在地人民政府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做好本区域的人口普查工作。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条例的规定，参与并配合人口普查工作。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年度预算安排为18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人口普查是世界各国所广泛采用的搜集人口资料的一种科学方法，是提供全国基本人口数据的主要来源。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人口普查摸清全县经济总量，核算出全县常住人口，以便未来五年以次为基数核算全县常住人口数。全面掌握全国人口的基本情况，为研究制定人口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提供依据，为社会公众提供人口统计信息服务。

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经费

项目名称

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经费。
二、立项依据

陇川县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辅助调查员考核管理实施办法，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全州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工作的通知（德政办发﹝2012﹞210号），新一轮住户地方点开展一体化和物价调查户、点、人经费（德财预﹝2018﹞119号），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队关于贯彻落实《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云南省住户调查电子记账和电子化数据采集工作能力提升民生调查监测能力的通知》的通知（云调字﹝2018﹞119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陇川县统计局。
项目基本概况

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经费项目主要是开展110户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其中电子记账100户，预计全年访户两次,培训辅调员和调查对象一次，每月填报家庭现金及实物收支情况表，推算出全县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五、项目实施内容

根据国家统计局《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的调查方案》和省政府关于改进住户调查工作的要求，对抽中的110户城乡一体化住户进行调查，其中电子记账100户，预计全年访户两次,培训辅调员和调查对象一次，每月填报家庭现金及实物收支情况表，推算出全县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年度预算安排为23.55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调查真实反映陇川县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可以完整反映全县居民收入、支出以及家庭就业、消费住房、教育、医疗等情况，及时掌握农民工、贫困人口等群体的生活状况，客观解释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及其变化，是党委政府制定各项惠民措施、服务城乡统筹发展的客观需要。城乡住户调查中的收入和支出数据是核算国内生产总值的重要基础资料，同时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权重制定提供基础数据。

统计工作专项经费

项目名称

统计工作专项经费。
二、立项依据

陇川县第十六届人民政府第10次常务会议纪要。
三、项目实施单位

陇川县统计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统计工作专项经费（含统计业务、统计人才和统计专业资格考试培训等）参加省州组织的相关业务培训，提高统计局工作人员工作能力及统计知识和水平，以便完成上级部门和县委县政府安排的相关统计工作。
五、项目实施内容

参加省州组织的相关业务培训，提高统计局工作人员工作能力及统计知识和水平，以便完成上级部门和县委县政府安排的相关统计工作。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年度预算安排为15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参加省州组织的相关业务培训，提高统计局工作人员工作能力及统计知识和水平，以便完成上级部门和县委县政府安排的相关统计工作。
八、项目实施成效

统计工作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统计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各行各业的关心支持下，在全体统计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良好的成绩。统计人员的工作能力及统计知识和水平的提高，才能更好的完成上级部门和县委县政府安排的相关统计工作。

《两会资料费》、《统计年鉴》、《经济运行卡片》经费
项目名称

《两会资料费》、《统计年鉴》、《经济运行卡片》经费。
立项依据

《陇川县2016年度综合考评价实施办法》（陇办发（2016）63号），陇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重新修订的陇川县2017年综合考核评价实施办法的通知（陇办发﹝2017﹞44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陇川县统计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两会资料费》、《统计年鉴》、《经济运行卡片》项目主要是制作人代会、政协会代表2020年经济发展情况册、制作《2020年陇川社会经济发展统计年鉴》、制作2021年3-12月经济运行情况卡片。

五、项目实施内容

根据综合考核评价实施方案及指标体系，认真收集部门数据，应统尽统，完整全面的反映陇川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为领导决策提供可靠依据。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年度预算安排为18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制作人代会、政协会代表2020年经济发展情况册、制作《2020年陇川社会经济发展统计年鉴》、制作2021年3-12月经济运行情况卡片。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本项目可以全面反映陇川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科学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适应陇川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